亞洲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流程
壹、作業單位：人事室
貳、作業目的：縮短作業流程，減少公文往來、補件時間
參、作業依據：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

肆、作業時間：辦理退休前四個月、申請撫卹、資遣時
伍、注意事項：
     一、申請退休之條件：
        （一）服務滿二十五年。
        （二）教職員工任職滿五年且年滿六十歲；工友服務五年以上，並年滿五十五歲。
     二、屆齡退件之條件：
        （一）教職員服務滿五年，年滿六十五歲。
        （二）工友年滿六十歲。
     三、退休生效日期：屆滿退休年齡，在八月一日至次年一月三十一日期間者，得以次年二月一
                        日退休；在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期間者，得以八月一日退休。
     四、辦理退休相關表件：
        （一）退休(職)申請表(本人簽名蓋章)
        （二）退休事實表(本人簽名蓋章)
        （三）退休金正副領據(本人簽名蓋章)
        （四）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正本驗後退還）
        （五）教師證書或最高學歷證書影本（正本驗後退還）
        （六）歷年聘書或任用書或派令具影本（正本驗後退還）
        （七）服務證明書（正本）
        （八）最近三年成績考核通知書（正本）
        （九）曾任職他校離職、未領退(職)休金或資遣費證明書(正本)
        （十）一吋半身正面照片一張
        （十一）男性須繳交退伍令影本（正本驗後退還）
　　 五、辦理撫卹相關表件：
        （一）遺族聲請撫卹事實表（由遺族代表簽名蓋章）
        （二）撫卹金正副領據(遺族領卹人簽名蓋章)
        （三）死亡證明書正本
        （四）因公死亡證明書正本（申請以因公死亡辦理卹者）
        （五）全戶戶藉謄本
        （六）教師證書或最高學歷證書影本（正本驗後退還）
        （七）歷年聘書或任用書或派令具影本（正本驗後退還）
        （八）服務證明書（正本）
        （九）曾任職他校離職、未領退(職)休金或資遣費證明書(正本)
        （十）最近三年成績考核通知書（正本）
        （十一）遺族代表具領撫卹金同意書及遺族請領撫卹金系表表正本
     六、辦理資遣相關表件：
        （一）資遣事實表（本人簽名蓋章）
        （二）正副領據(本人簽名蓋章)
        （三）教師部分：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資遣函
　　　         職員工友部分：職評會議記錄影本（加校印）
        （四）資遣原因證明文件
        （五）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正本驗後退還）
        （六）教師證書或最高學歷證書影本（正本驗後退還）
        （七）歷年聘書或任用書或派令具影本（正本驗後退還）
        （八）服務證明書（正本）
        （九）最近三年成績考核通知書（正本）
        （十）曾任職他校離職、未領退(職)休金或資遣費證明書(正本)
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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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撫卹
	

	時程
	流　　程

	教職員發生身故意外時
	
[image: image2.emf]病故或意外死亡

教職員 工在職亡故

因公死亡

遺族聲請撫卹

人事室協助遺族辦理

撫卹並初核證件、按序裝訂[依檢查表]

校 長 核 判

備函轉送基金管理委員會複核

副 本

一、遺族領卹代表

二、

中央信託局公務人員保

險處支付死亡給付依據

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學 校

正 本

將證件發還遺族並發給

撫卹金

一、由學校自籌經費支應

二、協助遺族逕向公保處請領死亡

給付

備函轉送基金管理委員會複核 核定給付 核定不給付




	三、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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